
陆 河 县 计 划 生 育 情 况 审 核 表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婚姻状况
	

	户籍地址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已  婚  者  加  填  以  下  内  容

	配偶姓名
	
	年龄
	
	结婚时间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现

有

子

女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落实节育措施种类
	
	时间
	

	
	
	
	
	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
	
	时间
	

	
	
	
	
	党政纪处理
情   况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村（居）委或单位计生意见
	户籍或工作地镇计生办意见
	县卫生健康局审核意见

	






经办人签名：
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


经办人签名：
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




经办人签名：


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1、本表适用：招工、招干、晋升、评优（一式三份）；
    2、未婚者需带身份证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已婚申请人需带结婚证、双方身份证、双方及小孩户口簿，已生育申请人要提供出生医学证明、已扎者提供结扎证、缴纳社会抚养费票据、党政纪处理意见文件等原件及复印件。
4、离异者申请人需带离婚证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
